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座审批表
	主办部门
	

	题目
	

	主讲人
	
	单位及职务、职称
	

	时间
	
	地点
	

	参加人员
	

	支付标准及总额
	标准：           总额：

	听众范围及人数
	

	主讲人简介（可另附页）
	


	讲座和报告会的主要内容及观点
	

	申请部门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部门盖章：
 年  月  日
	经费支出部门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部门盖章：
年  月  日
	分管业务校领导审批
	签字：
年  月  日

	党委宣传部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等职能部门意见
	
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部门盖章：
年　　月　　日


说明：1、讲座费发放标准：一般人员500元/小时，正高级人员1000元/小时，知名专家1500元/小时。
2、若申请部门和经费支出部门为同一部门，仅需在“申请部门意见”栏审签即可，“经费支出部门意见”栏可不审签。
3、凡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讲座，国内专家需经过校党委宣传部审批，国外专家需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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